
广东省气象部门 2023 年气象类本科及以上

应届高校毕业生珠海专场公开招聘公告

根据工作需要，广东省气象局将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采取

直接面试的方式，组织面向气象类本科及以上应届高校毕业生

专场公开招聘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广东省气象局简介

请登录广东气象网（http://gd.cma.gov.cn/）了解详情。

二、招聘单位、招聘岗位和招聘对象

（一）招聘单位和岗位：详见（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招聘对象：气象类本科及以上普通高等院校的应届

毕业生。考生须取得相应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（2023 届高校

毕业生取得相关学历、学位的时间截止到 2023 年 7 月）。国

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和在择业期内（国家规定

择业期为二年）未落实工作单位，其户口、档案、组织关系仍

保留在原毕业学校，或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（毕业

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）、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

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，可按应届高校毕业生对待。符合《广东

省教育厅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实

行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择业期政策（试行）的通知》

有关规定。2021 年 4 月 12 日至面试前取得国（境）外学位并

完成教育部门学历认证的留学回国人员，未落实工作单位的，

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报考符合条件的岗位。



（三）应聘者须具备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》

（人事部令第 6 号）要求的基本条件，以及招聘岗位要求的资

格条件。

三、报名

（一）报名时间

报名时间：2023 年 4 月 25 日 9:00--12:00

（二）报名地点

中山大学珠海校区 海琴二号 B101 报告厅

（三）报名方式

报考人员须持身份证和纸质报名表（附件 2）现场报名。

请报考人员自行打印报名表，附上 1 寸彩色免冠近照（可

彩色打印），进行现场资格初审。

（四）由各招录单位对报考人员进行资格初审

请报考人员按身份类别准备以下材料：

1.2023 届报考人员需携带本人学生证。

2.择业期报考人员请携带本科以来的学历、学位证书，就

业推荐表、三方协议等材料。

3.留学回国人员请携带本科以来的学历、学位证书，以及

教育部门认证的国（境）外学历材料。

（五）报名注意事项

每位报考人员只能报考一个岗位（附件 1）。

报考人员填写的报名表信息必须真实准确。凡弄虚作假

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面试及后续聘用资格。

四、面试

（一）面试时间和地点



报名时留意现场通知，视报名情况进行调整，请考生保持

通讯畅通。

（二）面试形式和规定

1.面试形式：采用结构化方式面试

2.面试规定：面试由 5 位考官打分，采用体操计分法，面

试成绩采取百分制，面试合格分数线为 60 分。面试合格人员

方可进入体检、考察等程序。

五、体检、考察和公示

（一）体检

根据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顺序，在面试合格人员中按招

聘岗位数 1:1 的比例确定体检对象。由各用人单位直接通知体

检。体检程序及标准按照《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体检
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
凡体检不合格、医院建议复查后不能得出合格结论的，取

消其应聘资格。

（二）考察

对体检合格人员进行考察，主要包括：思想政治表现、道

德品质、在校表现等，并对其资格条件进行复审。考察不符合

要求的，取消其应聘资格。

（三）公示

对拟聘用人员进行不少于 7 个工作日的公示（公示的范围

对应招聘公告的范围）。

六、聘用

经公示无异议的，按规定程序和权限办理聘用手续。招聘

人员实行试用期制。试用期满，经考核胜任的，正式聘用；试

用期内或试用期满后，经考核不符合本岗位要求又不同意单位



调整其工作岗位的，用人单位在报请上级主管单位同意后可以

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。

七、有关问题说明

（一）应聘人员在公开招聘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取

消考试资格或者聘用资格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1.填报的个人信息和提交的材料不真实、不准确，凡不符

合职位要求或弄虚作假的，一经查实，即取消面试资格或聘用

资格，如已签订聘用协议的，聘用单位应据此解除该协议；

2.应聘人员在面试、体检等过程中作弊的；

3.其他因应聘人员的原因造成聘用结果有失真实的情况。

（二）本次招聘不举办、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

训班。

（三）关于递补调剂的说明。因面试人选出现空缺、体检

不合格、考察不合格、公示结果影响或者个人放弃聘用出现招

聘岗位缺额的，可在同岗位报考人员中按面试成绩由高分到低

分进行等额递补。缺额岗位是否递补由用人单位研究决定。

（四）如因特殊情况无法组织面试的，将视情另行安排，

请密切关注广东省气象局网站公告动态。

本公告由广东省气象局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小组负责

解 释 。 其 他 岗 位 招 聘 请 关 注 广 东 省 气 象 局 网 站

（http://gd.cma.gov.cn/）了解详情。

咨询电话：020－87671392

监督电话：020－87618040

附件：1.广东省气象部门 2023 年事业单位珠海专场公开

招聘岗位明细表



2.广东省气象部门 2023 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

校毕业生报名表

3.气象部门人员招录专业目录-气象类


